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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  號 ： P064031 
案   名 ： 擬 定 木 柵 區 建 興 里 、 木 柵 里 附 近 及 景 美 區 台 灣 省 警 察 學 校 以 南 興 隆 路 以 東 附 近 地

區 細 部 計 畫 及 配 合 修 訂 主 要 計 畫 案 。  
公 展 文 號 ： 62.05.11 府 工 二 字 第 22995 號  

公 告 文 號 ： 64.12.05 府 工 二 字 第 56713 號  

公 告 文   ： 台 北 市 政 府  公 告     中 華 民 國 六 十 四 年 十 二 月 五 日  

64 府 工 二 字 第 56713 號  

主   旨 ： 發 布 實 施 本 市 都 市 計 畫 ﹁ 擬 定 木 柵 區 建 興 里 、 木 柵 里 附 近 及 景 美 區 台 灣 省 警 察 學 校 以 南 興 隆 路

以 東 附 近 地 區 細 部 計 畫 及 配 合 修 訂 主 要 計 畫 案 ﹂ 計 畫 圖 說 。  

依   據 ：  

一 、 內 政 部 六 十 四 年 十 一 月 二 十 七 日 臺 內 營 字 第 六 五 七 五 五 ０ 號 函 。  

二 、 都 市 計 畫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。  

公 告 事 項 ： 詳 如 都 市 計 畫 圖 說 。  

市 長   張 豐 緒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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說 明 書  ： 台 北 市 都 市 計 畫 說 明 書  
案   名 ： 木 柵 區 建 興 里 ， 木 柵 里 附 近 及 景 美 區 台 灣 省 警 察 學 校 以 南 ， 興 隆 路 以 東 附 近 地 區

細 部 計 畫 及 配 合 修 訂 主 要 計 畫 案 。  

擬 定 申 請 單 位 ： 台 北 市 政 府  

計 畫 範 圍 ： 如 計 畫 圖 所 示 。  

類   別 ： 擬 訂 、 變 更 。  

法 令 依 據 ： 都 市 計 畫 法 第 十 七 、 廿 七 條  

詳 細 說 明 ：  

一 、 現 況 ：  

( 一 ) 本 地 區 位 於 景 美 區 警 察 學 校 南 邊 ， 財 務 學 校 東 邊 ， 及 木 柵 國 小 北 面 ， 保 護 區 南 邊 ， 屬 主 要 計 畫 核

定 公 布 為 住 宅 區 之 地 區 。  

( 二 ) 本 地 區 內 除 地 勢 較 為 平 坦 之 平 地 已 有 發 展 趨 勢 外 ， 其 餘 大 部 份 地 區 為 尚 未 發 展 之 山 坡 地 區 。 在 本

地 區 內 ， 主 要 計 畫 配 置 有 國 小 保 留 地 ( 約 一 、 二 四 公 頃 ) 及 鄰 里 商 業 中 心 ( 約 ０ 四 五 公 頃 ) 各 乙 處 。 

二 、 計 畫 內 容 ：  

( 一 ) 變 更 主 要 計 畫 部 份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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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原 計 畫 警 察 學 校 東 南 側 之 住 它 區 及 鄰 里 商 業 中 心 ， 因 位 於 高 低 差 距 達 十 六 公 尺 以 上 之 山 坡 上 ， 頗 不 適

宜 ， 擬 以 分 水 嶺 為 界 ， 其 北 向 住 宅 區 及 部 份 鄰 里 商 業 中 心 擬 變 更 為 警 察 學 校 用 地 ， 分 水 嶺 南 向 部 份 鄰 里

商 業 中 心 擬 變 更 為 住 宅 區 ， 並 劃 設 一 市 場 用 地 。  

2. 本 地 區 內 原 劃 定 十 公 尺 之 主 要 計 畫 道 路 ， 不 合 地 形 地 物 兩 處 ， 及 原 劃 定 十 二 公 尺 主 要 計 畫 道 路 ( Ⅸ － ２ )

東 端 出 口 處 擬 一 併 予 以 修 改 ， 以 避 免 拆 除 現 有 建 築 物 。 ( 詳 如 1/1200 細 部 計 畫 圖 及 1/10000 配 合 修 訂

主 要 計 畫 圖 ) 。  

( 二 ) 擬 訂 細 部 計 畫 部 份 : 

1. 國 小 保 留 地 週 圍 設 置 十 公 尺 寬 之 計 畫 道 路 以 利 通 學 。  

2. 住 宅 區 內 計 畫 道 路 寬 度 分 別 為 六 及 八 公 尺 ， 六 公 尺 以 下 者 平 時 僅 供 人 行 之 用 。  

( 三 ) 其 他 ：  

住 宅 區 與 保 護 區 之 界 線 係 依 主 要 計 畫 辦 理 分 割 之 地 籍 分 割 線 為 準 。  

三 、 土 地 利 用 面 積 分 配 表 ：  

項 目  面 積 ( 公 頃 ) 百 分 比 ( ％ ) 備 攷  

住 宅 用 地  七 二  三 一  九 一  五 三  

學 校 保 留 地 ( 國 小 ) 一  二 四  一  五 七  

學 校 保 留 地 ( 警 校 ) 二  五 五  三  二 三  

市 場 用 地  0 一 六  0 二 0 
表 列 數 字 係 僅 供 對 照 參 考 用 ， 其 形 狀 大 小 及 位

置 ， 應 依 計 畫 圖 所 示 ， 以 實 地 測 量 分 割

為 準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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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 畫 道 路  二  七 四  三  四 七  
合 計  七 九  00 一 00 00 

 

四 、 本 案 經 依 本 市 都 市 計 畫 委 員 會 於 61.12.29 、62.1.5 及 62.1.12 第 48 次 委 員 會 第 一 、 二 次 會 議 審 決

修 正 圖 說 ， 於 62.5.17 以 府 工 二 字 第  24034 號 函 請 內 政 部 核 定 。  

五 、 案 經 內 政 部 62.12.4. 台 內 營 字 第 五 七 一 一 七 九 號 核 復 ， 略 以 ： ﹃ 案 經 提 本 部 都 委 會 本 年 十 一 月 廿 日

第 一 六 一 次 會 議 審 決 ： ﹁ 本 細 部 計 畫 地 區 範 圍 內 ， 大 部 分 為 坡 度 超 過 三 十 ％ 之 山 坡 地 ， 為 策 公 共

安 全 ， 應 予 退 回 ， 請 台 北 市 政 府 先 行 訂 定 山 坡 地 開 發 辦 法 及 各 項 公 共 工 程 設 置 標 準 後 再 行 報 核 ﹂ ﹄ 。 

六 、 本 府 62.12.29(62) 府 工 二 字 第 五 九 五 ０ 八 號 及 工 務 局 63.4.27. 北 市 工 二 字 第 ０ 三 二 六 一 號 暨

62.6.22. 北 市 工 二 字 第 五 三 四 八 四 號 各 函 先 後 以 報 告 案 送 本 市 都 委 會 ， 經 併 提 63.6.12. 本 市 都 委 會

第 六 十 一 次 委 員 會 議 第 二 次 續 會 審 決 如 下 : 

1. 同 意 審 查 小 組 將 工 務 局 原 送 之 台 北 市 山 坡 地 開 發 建 築 要 點 之 名 稱 修 正 為 ：  

台 北 市 ﹁ 木 柵 區 建 興 里 木 柵 里 附 近 及 台 灣 省 警 察 學 校 以 南 興 隆 路 以 東 附 近 地 區 ﹂ ， ﹁ 木 柵 區 博 嘉 里 附 近 地 ﹂ ， ﹁ 木

柵 區 指 南 里 興 隆 里 附 近 地 區 ﹂ ， ﹁ 景 美 區 興 得 里 南 一 號 隧 道 附 近 地 區 ﹂ 細 部 計 畫 內 住 宅 區 之 山 坡 地 開 發 建 築 要 點 。 

2. 內 容 修 正 如 附 件 。 ( 業 經 內 政 部 審 查 修 正 ， 不 另 檢 附 ) 

七 、 本 細 部 計 畫 內 坡 度 超 過 十 五 ％ 地 區 ， 係 就 原 細 部 計 畫 圖 依 照 本 市 都 委 會 審 決 之 住 宅 區 山 坡 地 開 發

建 築 要 點 第 二 款 規 定 之 劃 定 原 則 ， 考 慮 執 行 上 之 可 行 性 ， 參 照 等 高 線 將 不 規 則 彎 曲 部 分 儘 量 予 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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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 線 劃 定  

八 、 本 案 經 本 府 分 別 以 63.9.24 府 工 二 字 第 34381,47739,47740 號 及 63.10.23 府 工 二 字 第 五 二 ０ 三 九

號 函 請 內 政 部 核 定 ， 案 經 內 政 部 都 市 計 畫 委 員 會 第 一 七 四 次 委 員 會 議 決 議 ： ﹁ 山 坡 地 開 發 建 築 要

點 ， 照 專 案 小 組 審 查 修 正 意 見 通 過 ( 如 附 件 ) 請 台 北 市 政 府 依 照 上 開 要 點 修 正 四 處 細 部 計 畫 再 行 報

核 。 ﹂  

九 、 本 府 經 將 內 政 部 都 市 計 畫 委 員 會 審 議 結 果 ， 以 64. .22 府 工 二 字 第 15117 號 函 送 本 市 都 市 計 畫 委 員

會 ， 提 64.8.6 第 七 十 九 次 委 員 會 議 報 告 並 獲 結 論 略 以 ：  

﹁ 一 、 同 意 審 查 意 見 辦 理 ： 按 本 會 審 查 小 組 第 65 、 66 次 審 查 意 見 如 下 ：  

  　 ( 一 )64.5.28. 提 本 會 審 查 小 組 第 六 十 五 次 會 議 第 一 續 會 研 獲 結 論 ：  

(1) 本 案 內 政 部 修 正 之 山 坡 地 開 發 建 築 要 點 ， 其 中 除 第 六 項 道 路 系 統 第 二 款 第 一 目 ， 路 線 平 面 設 計 平 曲 線

最 小 半 徑 不 得 少 於 十 公 尺 ， 及 第 八 項 橋 涵 結 構 設 計 不 得 低 於 Ｈ － 十 五 ， 其 基 準 偏 低 ， 請 工 務 局 以 府 函 請

示 交 通 部 再 據 以 辦 理 外 ， 其 餘 同 意 內 政 部 修 正 要 點 辦 理 。  

(2) 其 餘 三 處 細 部 計 畫 除 填 挖 土 方 或 有 較 多 處 外 ， 其 餘 並 無 與 內 政 部 修 正 之 山 坡 地 開 發 要 點 各 款 抵 觸 ， 一

併 提 報 委 員 會 。 　  

( 二 ) 經 64.7.30. 第 六 十 六 次 審 查 小 組 會 議 時 ， 前 往 現 場 勘 查 後 ， 據 軍 方 說 明 ， 該 地 區 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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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 形 ， 在 儲 藏 油 庫 時 ， 早 已 變 更 ， 請 求 依 現 有 地 形 ， 放 寬 建 蔽 率 ， 本 案 俟 軍 方 正 式

來 函 說 明 後 ， 再 提 報 委 員 會 審 議 。  
二 、 依 據 陸 軍 總 司 令 部 64.8.5(64) 仁 戰 二 二 六 二 二 號 函 所 稱 ： 木 柵 基 地 原 供 支 援 台 北 衛 戊

部 隊 油 庫 使 用 期 間 ， 基 於 軍 事 安 全 需 要 ， 業 已 變 更 地 形 ， 依 所 檢 附 配 置 圖 中 ， 將 10 Ｍ 計

畫 道 路 以 北 及 10 Ｍ 計 畫 道 路 東 北 側 水 溝 以 西 部 分 刪 除 外 ， 其 餘 依 照 圖 示 範 圍 酌 予 修 正 整

齊 後 同 意 依 現 有 地 形 修 正 山 坡 地 範 圍 ， 按 一 般 住 宅 區 辦 理 。 ﹂  

十 、 前 項 決 議 內 容 有 關 山 坡 地 道 路 路 線 設 計 之 平 面 曲 線 最 小 半 徑 及 橋 涵 結 構 載 重 乙 節 ， 經 函 交 通 部 並

准 該 部 64.9.5 交 技 (64) 字 第 07923 號 函 復 略 以 ﹁ 二 、 山 坡 地 住 宅 區 內 ， 未 達 八 公 尺 街 道 之 平 曲 線

最 小 半 徑 應 請 依 照 ﹃ 台 灣 省 台 北 市 市 區 道 路 工 程 設 計 標 準 草 案 ﹄ 第 七 條 所 定 為 15 公 尺 。 三 、 山 坡

地 住 宅 區 內 橋 涵 結 構 之 設 計 載 重 ， 請 依 照 本 部 公 布 實 施 之 ﹃ 公 路 路 線 設 計 標 準 規 範 ﹄ 第 7-72 條 之

規 定 採 用 Ｈ － 15 設 計 。 ﹂  

十 一 、 本 案 業 已 依 第 ( 九 ) 項 本 市 都 市 計 畫 委 員 會 決 議 ， 參 照 陸 軍 總 司 令 部 檢 送 ﹁ 華 夏 二 期 木 柵 社 區 配 置

圖 ﹂ 修 正 山 坡 地 範 圍 ， 又 為 考 慮 該 社 區 之 西 南 部 分 土 地 與 該 社 區 部 分 位 處 同 一 山 丘 ， 擬 一 併 配 合

修 正 。 ( 詳 如 計 畫 圖 所 示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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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 二 、 案 由 本 府 64.10.22 府 工 二 字 第 五 ０ 六 八 六 號 函 檢 送 本 案 修 正 計 畫 圖 說 報 請 內 政 部 核 定 ， 並 經 該

部 提 64.11.11 第 一 八 一 次 委 員 會 議 審 決 ： 略 以 ： ﹃ 該 細 部 計 畫 照 案 通 過 。 至 台 北 市 政 府 建 議 將 山

坡 地 開 發 建 築 要 點 第 六 項 第 二 款 第 一 目 平 曲 線 最 小 半 徑 修 正 為 不 得 少 於 十 五 公 尺 乙 節 ， 准 予 照

辦 ﹄ 。  

十 三 、 本 案 經 依 前 項 內 政 部 都 委 會 審 決 內 容 修 正 計 畫 說 明 書 附 件 。  



8 

 

附   件 ： ( 內 政 部 都 委 會 審 定 ) 

﹁ 木 柵 區 建 興 里 木 柵 里 附 近 及 台 灣 省 警 察 學 校 以 南 興 隆 路 以 東 附 近 地 區 ﹂ 、 台 北 市 ﹁ 木

柵 區 博 嘉 里 附 近 地 區 ﹂ 、 ﹁ 木 柵 區 指 南 里 興 隆 里 附 近 地 區 ﹂ 、 ﹁ 景 美 區 興 得 里 南 一 號 隧 道

附 近 地 區 ﹂ 細 部 計 畫 內 住 宅 區 之 山 坡 地 開 發 建 築 要 點  

一 、 為 開 發 本 四 處 細 部 計 畫 內 住 宅 區 之 山 坡 地 以 供 建 築 使 用 ， 特 訂 定 本 要 點 。  

二 、 適 用 本 要 點 之 山 坡 地 範 圍 ， 在 都 市 計 畫 圖 說 中 加 以 劃 定 ， 其 劃 定 標 準 以 坡 度 在 百 分 之 十 五 以 上 地

區 ( 包 括 位 於 上 述 地 區 中 間 而 坡 度 在 百 分 之 十 五 以 下 地 段 ) 以 所 圍 山 坡 地 最 低 處 按 一 千 二 百 分 之 一

比 例 尺 之 都 市 計 畫 圖 ， 視 等 高 線 情 形 予 以 劃 定 ( 以 整 體 劃 定 為 原 則 ) ， 並 須 依 照 都 市 計 畫 規 定 程 序 核

定 實 施 。  

三 、 山 坡 地 開 發 之 面 積 須 在 二 ０ 、 ０ ０ ０ 平 方 公 尺 以 上 ， 并 應 整 體 開 發 ， 但 鄰 接 完 善 之 公 共 設 施 且 不

影 響 整 体 開 發 經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者 ， 不 在 此 限 。  

四 、 建 築 基 地 應 具 備 下 列 各 款 條 件 ：  

1. 山 坡 地 之 坡 度 超 過 百 分 之 三 十 以 上 者 ， 不 得 作 為 建 築 基 地 ， 但 有 適 當 之 擋 土 及 排 水 設 施 ， 事 先 經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者

不 在 此 限 。  

2. 建 築 基 地 良 好 ， 地 質 堅 實 ， 無 斷 層 ， 不 受 採 礦 之 影 響 ， 能 安 全 承 受 建 築 物 而 不 坍 方 不 滑 動 者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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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 、 基 地 利 用 ：  

1. 建 蔽 率 不 得 超 過 百 分 之 四 十 ， 容 積 率 不 得 超 過 百 分 之 一 百 六 十 。  

2. 房 屋 建 築 於 填 方 上 時 ， 應 設 置 完 善 之 基 礎 避 免 沉 陷 。  

3. 建 築 物 外 牆 距 離 挖 方 坡 腳 或 填 方 坡 頂 至 少 須 二 公 尺 ， 護 坡 高 度 超 過 五 公 尺 時 ， 每 增 加 一 公 尺 或 其 零 數 ， 其 距 離 應

加 五 十 公 分 。  

六 、 道 路 系 統 ：  

1. 八 公 尺 以 上 之 街 道 參 照 交 通 部 公 布 之 ﹁ 公 路 路 線 設 計 標 準 規 範 ﹂ 設 計 。  

2. 未 達 八 公 尺 之 街 道 設 計 ， 應 考 慮 車 輛 之 流 暢 及 行 車 安 全 ， 其 標 準 不 得 低 於 下 列 規 定 ：  

(1) 路 線 平 面 設 計 ： 平 曲 線 最 小 半 徑 不 得 少 於 十 五 公 尺 。  

(2) 路 線 斷 面 設 計 ： 路 面 寬 度 不 得 少 於 六 公 尺 ， 並 加 瀝 青 表 面 處 理 ， 並 設 置 邊 溝 ， 截 水 溝 及 適 當 之 路 拱 。 曲 線 部 分

應 設 置 適 當 之 超 高 及 路 寬 。  

(3) 路 線 縱 坡 設 計 ： 最 大 縱 坡 不 得 超 過 車 輛 最 大 安 全 爬 坡 能 力 ， 但 直 線 上 不 得 超 過 百 分 之 十 五 ， 其 長 度 不 得 超 過 一

百 公 尺 ， 超 過 者 應 設 置 緩 和 區 間 ， 其 長 度 不 得 少 於 三 十 公 尺 ， 豎 曲 線 之 最 短 長 度 不 得 少 於 二 十 公 尺 。  

七 、 排 水 系 統 ：  

1. 排 水 系 統 應 為 整 體 之 設 計 ， 並 應 與 鄰 近 相 關 地 區 之 下 水 道 系 統 相 配 合 。  

2. 雨 水 下 水 道 管 渠 之 設 計 不 得 低 於 三 年 一 次 暴 雨 頻 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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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 、 橋 涵 結 構 設 計 不 得 低 於 Ｈ － 十 五 。  

九 、 水 土 保 持 ：  

1. 填 挖 山 坡 地 區 應 作 適 當 之 水 土 保 持 ， 並 種 植 花 草 、 樹 木 予 以 綠 化 ， 在 陡 坡 地 帶 應 作 適 當 之 安 全 台 階 、 截 水 溝 渠 、

或 駁 崁 工 程 。  

2. 山 坡 地 填 方 部 分 應 逐 層 壓 實 ， 開 挖 或 填 方 之 邊 坡 得 採 用 自 然 坡 度 、 打 樁 、 或 設 置 駁 崁 工 程 。  

3. 邊 坡 採 自 然 坡 度 者 ， 應 在 自 然 安 息 角 內 。  

4. 駁 崁 工 程 之 設 計 依 建 築 技 術 規 則 或 最 近 之 矩 形 空 框 式 護 坡 辦 理 之 。  

十 、 申 請 山 坡 地 開 發 時 ， 應 先 提 出 整 地 計 畫 ( 包 括 水 土 保 持 計 畫 ， 土 地 使 用 計 畫 及 道 路 排 水 等 公 共 設 施

規 劃 設 計 圖 說 ) 及 實 施 進 度 送 請 主 管 機 關 核 准 ， 並 依 建 築 法 之 規 定 請 領 雜 項 執 照 後 ， 始 得 動 工 。  

前 項 山 坡 地 整 地 工 程 ( 包 括 水 土 保 持 及 有 關 公 共 設 施 工 程 ) 依 核 定 計 畫 完 成 ， 並 報 經 主 管 機 關 勘 驗 合 格

後 ， 始 得 依 法 請 領 建 造 執 照 ， 建 築 房 屋 。  

十 一 、 本 要 點 在 各 該 細 部 計 畫 圖 說 中 加 以 載 明 ， 以 作 實 施 之 依 據 。  


